
贵阳市物业管理协会会员积分管理办法及奖惩办法 

 

为鼓励会员单位积极参与协会工作，加强会员与协会之间、

会员与会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促进协会工作有序开展，更好地

服务会员。依据本协会章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会员年度积分办法 

会员年度积分分为培训积分、会议与活动积分、会费积分、

行业交流和服务品牌积分和其他五个方面。 

第一节  培训积分 

第一条  免费培训记分标准: 会员单位按照规定参加免费

培训一次记 2分。 

第二条   收费培训记分标准：视情况每人次记 2-5分。 

第二节  会议与活动积分 

第三条   积极参加协会内部组织的会员大会、理事会、常

务理事会议、会长办公会议，每参与一次记 5分；能够参加完全

场会议的另加 5分。 

第四条   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会员活动的，视情况每

参与一次记 5-10分。 

第五条   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专题会议、填写调查问

卷等，每次记 5分。 

第六条   接待协会实地调查访问，每次记 10分。 



第七条   每接待一次协会安排的项目参观、会员交流活动，

来访人员在 10 人以内记 10分，10 人以上每增加一人加 1 分；

来访人员在 20人（含）以上记 20分。 

第三节  会费积分 

第八条  监事、理事以上单位每年 3月 31号之前缴纳会费

的，记 30分；4月 1日至 6月 30日缴纳的，记 20分；7月 1

日至 12月 31日缴纳的，记 10分； 

第九条  普通会员单位每年 3月 31号之前缴纳会费的，记

20分；4月 1日至 6月 30日缴纳的，记 10分；7月 1日至 12

月 31日缴纳的，记 5分； 

第十条  成功推荐其他物业企业或其他相关企业入会的会

员单位，当年记 10分。 

第四节  行业交流和服务品牌积分 

第十一条  代表协会参加市委政法委、市住建局等政府部门

组织的调研会、座谈会、交流活动的，每次记 10分。 

第十二条  代表协会参加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中国物业管理

杂志社、地方省市物协组织的各类会议、活动、论坛、投稿等的，

每次记 10分。 

第十三条  申报并参评市级物业管理服务示范项目的，每个

项目记 5分，获得市级物业管理服务示范项目的，每个项目加

15分。 

第十四条  申报并参评贵阳市物业服务星级住宅小区的，每



个项目记 5分，获得三星级的，每个项目加 5分；获得四星级的，

每个项目加 10分，获得五星级的，每个项目加 15分。 

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入选贵阳市物业管理专业人才库的，

每人次，加 5分。 

第十六条  会员单位在行业中发展突出，并荣获表彰的，由

会员单位自行申报，视情况加 10-20分。 

第五节   其它 

第十七条   会员单位主动联系协会更新企业信息，每次记

2分（每年不超过 20分）。 

第十八条   踊跃为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投稿，并成功采

用的，每篇稿件，记 5分。 

第十九条   会员单位对协会组织的活动或会议提供人力、

物力、场地支持的，视情况给予相应加分。每人每天记 5分，每

次不超过 50分；每车每次记 10分；提供场地支持的每单位每次

记 20分。 

 

第二章   会员积分管理与应用 

第二十条  未按时缴纳会费的，当年总积分归零。 

第二十一条  协会办公室负责积分记录及统计工作。办公室

每半年将各会员单位积分情况公布一次，会员单位分级别进行排

名。 

第二十二条 每年 12月 31日之后一个月内，对所有会员单



位积分进行汇总，在贵阳市物业管理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公示

7个工作日，若无异议，为最终积分。 

第二十三条  为肯定会员单位为行业做出的贡献，协会每年

推选若干“优秀会员单位”。 

第二十四条  根据会员单位积分排序，前 50名有资格入围

“优秀会员单位”推选。 

 

第三章  会员积分奖惩办法 

第二十五条    会员单位年度积分在 50分以上，可享受一

次法律咨询、技术支持、员工培训等专项服务。 

第二十六条    会员积分是会员单位晋级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七条    优秀会员单位奖励： 

1、颁发“优秀会员单位”证书； 

2、下年度积分奖励 20分； 

3、优先参加下年度免费培训； 

4、优先参加下年度考察学习； 

5、微信公众号优先推送企业信息； 

第二十八条   最佳会员单位奖励： 

1、颁发“最佳会员单位”证书。 

2、下年度积分奖励 30分。 

3、其他奖励同优秀会员单位奖励。 

第二十九条   协会副会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单



位年度积分排名靠后的，提报会长办公会审议下一年是否保留原

会员等级。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经 2019年 11月 18日贵阳市物业管理

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三次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0年 1月 1日

起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贵阳市物业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